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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答记者问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和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

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有关职责分工，银监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研究起草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

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就有关问题解答如下：

一、《办法》中网络借贷、网络借贷业务、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分别指什么？

答：《办法》落实了《指导意见》的有关要求，规定网络借贷（以下简称“网

贷”）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即大众所熟知的P2P个体

网贷，属于民间借贷范畴，受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

法解释规范。网贷业务是以互联网为主要渠道，为借款人和出借人实现直接借贷提供

信息搜集、信息公布、资信评估、信息交互、借贷撮合等服务。网贷信息中介机构

（以下简称“网贷机构”）是指依法设立，专门经营网贷业务的金融信息服务中介机

构，其本质是信息中介而非信用中介，因此不得吸收公众存款、归集资金设立资金

池、不得自身为出借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等。

目前，许多网贷机构背离了信息中介的定性，承诺担保增信、错配资金池等，已

由信息中介异化为信用中介，为此，《办法》将重点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以净化市

场环境，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使网贷机构回归到信息中介的本质。

二、网贷的特点及发展网贷的意义有哪些？

答：网贷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不受时空限制，使资金提供方与资金需求方在平

台上直接对接，进行投融资活动，拓宽了金融服务的目标群体和范围，有助于为社会

大多数阶层和群体提供可得、便利的普惠金融服务，进一步实现了小额投融资活动低

成本、高效率、大众化，对于“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惠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网贷机构与传统金融机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在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

效率，弥补小微企业融资缺口，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以及满足民间投资需求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三、当前我国网贷行业基本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答：网贷作为互联网金融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的发展呈现出“快、偏、

乱”的现象，即行业规模增长势头过快，业务创新偏离轨道、风险乱象时有发生：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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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增长势头过快。近两年网贷行业无论在机构数量还是业务规模均呈现出迅猛增长

的势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6月底全国正常运营的网贷机构共2349家，借贷余

额6212.61亿元，两项数据比2014年末分别增长了49.1%、499.7%。二是业务创新偏离

轨道。目前大部分网贷机构偏离信息中介定位以及服务小微和依托互联网经营的本

质，异化为信用中介，存在自融、违规放贷、设立资金池、期限拆分、大量线下营销

等行为。三是风险乱象时有发生。网贷行业中问题机构不断累积，风险事件时有发

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6月底全国累计问题平台1778家，约占全国机构总数的

43.1%，这些问题机构部分受资本实力及自身经营管理能力限制，当借贷大量违约、

经营难以为继时，出现“卷款”、“跑路”等情况，部分机构销售不同形式的投资产品，

规避相关金融产品的认购门槛及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在逃避监管的同时，加剧风险传

播，部分机构甚至通过假标、资金池和高收益等手段，进行自融、庞氏骗局，碰触非

法集资底线。

四、《办法》确定的网贷行业监管的总体原则有哪些？

答：按照《指导意见》明确的“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的总

体要求和“依法、适度、分类、协同、创新”的监管原则，《办法》确定了网贷行业监

管总体原则：一是强调机构本质属性，加强事中事后行为监管。网贷机构本质上是信

息中介机构，不是信用中介机构，但其开展的网贷业务是金融信息中介业务，涉及资

金融通及相关风险管理。对网贷业务的监管，重点在于业务基本规则的制定完善，而

非机构和业务的准入审批，应着力加强事中事后行为监管，以保护相关当事人合法权

益。二是坚持底线监管思维，实行负面清单管理。通过负面清单界定网贷业务的边

界，明确网贷机构不能从事的十三项禁止性行为，对符合法律法规的网贷业务和创新

活动，给予支持和保护；对以网贷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坚决予以打击

和取缔；加强信息披露，完善风险监测，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三是

创新行业监管方式，实行分工协同监管。网贷作为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业态，具有跨区

域、跨领域的特征，传统的监管模式无法适应网贷行业的监管需求，因此，要充分发

挥网贷业务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地方人民政府的作用，发挥各方优势，在明确分工的

前提下，加强沟通、协作，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

五、《办法》确立的网贷行业的基本管理体制及各方职责具体是什么？

答：《指导意见》将网贷机构定性为信息中介，且将网贷归属于民间借贷范畴。

根据关于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分工的有关规定，明确对于非存款类金融活动

的监管，由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制定统一的业务规则和监管规则，督促和指导地方人民

政府金融监管工作，由省级人民政府对机构实施监管，承担相应的风险处置责任，并

加强对民间借贷的引导和规范，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鉴于网贷行业跨地区经营

且风险外溢性较大，按照行为监管与机构监管并行的监管思路，《办法》本着“双负

责”的原则，明确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作为中央金融监管部门负责对网贷机构实施行为

监管，具体包括制定统一的规范发展政策措施和监督管理制度，并负责网贷机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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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行为的监管；明确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负责对本辖区网贷机构实施机构监管，具体

包括对本辖区网贷机构进行规范引导、备案管理和风险防范及处置工作。另外，网贷

行业作为新兴业态，其业务管理涉及多个部门职责，应坚持协同监管，《办法》明确

工业和信息化部主要职责是对网贷机构具体业务中涉及的电信业务进行监管；公安部

主要职责是牵头对网贷机构业务活动进行互联网安全监管，打击网络借贷涉及的金融

犯罪；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要职责是负责对金融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内容等业

务进行监管。

六、《办法》对于网贷业务的主要管理措施有哪些？

答：一是对业务经营活动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考虑到网贷机构处于探索创新阶

段，业务模式尚待观察，因此，《办法》对其业务经营范围采用以负面清单为主的管

理模式，明确了包括不得吸收公众存款、不得设立资金池、不得提供担保或承诺保本

保息、不得发售金融理财产品、不得开展类资产证券化等形式的债权转让等十三项禁

止性行为。在政策安排上，允许网贷机构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担保或者与保险公司开

展相关业务合作。二是对客户资金实行第三方存管。为防范网贷机构设立资金池和欺

诈、侵占、挪用客户资金，增强市场信心，《办法》规定对客户资金和网贷机构自身

资金实行分账管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客户资金实行第三方存管，对客户资金进行

管理和监督，资金存管机构与网贷机构应明确约定各方责任边界，便于做好风险识别

和风险控制，实现尽职免责。三是限制借款集中度风险。为更好地保护出借人权益和

降低网贷机构道德风险，并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有关司法解释及立案标准相衔接，

《办法》规定网贷具体金额应当以小额为主。

七、《办法》对于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具体行为有哪些规定？

答：《办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进行了重点考量，注重对出借人和借款人，尤其

是对出借人的保护，在第四章以专章形式对借贷决策、风险揭示及评估、出借人和借

款人信息、资金保护以及纠纷解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确保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合

法权益不受损害。

《办法》也对出借人和借款人的行为进行了规范，明确规定参与网贷的出借人与

借款人应当实名注册；借款人应当提供准确信息，确保融资项目真实、合法，按照约

定使用资金，严格禁止借款人欺诈、重复融资等。《办法》还要求出借人应当具备非

保本类金融产品投资的经历并熟悉互联网，应当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身份信息，

出借资金来源合法，拥有风险认知和承受能力以及自行承担借贷产生的本息损失。这

些规定，本质上属于合格投资者条款，其目的是为了在行业发展初期，更好地防范非

理性投资，引导投资者风险自担，进一步保护出借人合法权益。

八、客户资金实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第三方存管制度对行业规范发展的作用有哪

些？

答：按照《指导意见》有关规定，网贷机构应当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作为第三方资金存管机构，对客户资金进行管理和监督，实现客户资金和网贷机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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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资金分账管理。实行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将有效防范网贷机构设立资金池和欺

诈、侵占、挪用客户资金风险，有利于资金的安全与隔离，对于规范行业健康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易资金划付、资金核算和监

督等职责，将网贷机构的资金与客户的资金分账管理、分开存放，确保资金流向符合

出借人的真实意愿，有效防范风险。下一步，银监会将制定网贷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

具体办法，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网络借贷资金监督管理职责以及存管银行的条件

等，更好地满足当前网贷行业资金存管的市场需求。

九、信息披露制度对整个行业的意义是什么？

答：加强对网贷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完善相关信息披露制度，对于改进行业形

象、提升网贷机构公信力、完善行业事中事后监管、防范行业风险、保护出借人与借

款人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行业及部分监管部门反映，在《办法》中对信息披露进行较为详细的规定缺

乏可操作性，且部分指标的设置还有待于行业实践，因此目前《办法》只对信息披露

进行原则性规定，银监会拟在后续有关细则中，结合行业的一般做法和监管需要，对

行业的相应指标，包括坏账率、逾期率和代偿金额等进行明确定义。

十、《办法》出台后，对网贷行业会产生什么影响？银监会下一步的工作主要有

哪些？

答：《办法》通过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相关部门定向征求意见，并经相关部门进

行合法性评估和第三方评估等形式，充分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各方反馈总体符合

预期，我们也根据相关意见对《办法》进行了多轮修改完善，既充分考虑当前行业风

险突出，亟待规范整顿的现状，又尊重行业现实，注重把握好行业风险底线与可持续

发展的平衡，保护和支持依法合规的网贷业务和创新活动，避免《办法》出台造成对

行业的冲击。

《办法》作为行业经营和监管的基本制度安排，明确了网贷监管体制机制及各相

关主体责任、网贷业务规则和风险管理要求、借款人和出借人的义务、信息披露及资

金第三方存管等内容，全面系统的规范了网贷机构及其业务行为，为行业的发展明确

了方向，进一步引导网贷机构回归信息中介、小额分散的普惠金融本质，促使网贷行

业正本清源，同时，网贷机构线下经营现象将得到遏制，网贷机构将逐渐回归互联网

金融本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全新技术手段，依托互联网平台来开展相关业务，

整顿网贷行业违规行为，防范和化解网贷风险，提升公众法律和风险意识，引导和促

进网贷行业早日走上正轨，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办法》正式发布后，银监会将密切关注各方反应和行业动向，尽快发布网贷客

户资金第三方存管、网贷机构备案以及网贷机构信息披露等配套制度，完善网贷行业

监管制度体系。



9/2/2016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答记者问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63095C65646F4C85902F0CC10D6F6935.html 5/5

日 期： 2016­9­2 星期五 版权所有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会 ICP备05072642号

首页访问量： 29358476 次 当前页访问量： 5506 次

http://www.miibeian.gov.cn/

